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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賽程總表 

 

日期 上午賽程 
場

次 
下午賽程(自 13:00開始比賽) 

場

次 

3月 28日 

(星期四) 

10:30開始按比賽順序走位 

(每隊 6分鐘，兒童舞蹈 7分鐘) 
 

1.高中職 A團體甲組-現代舞(1隊) 

2.國中 B團體甲組-現代舞(3隊) 

3.國小 B團體甲組-現代舞(7隊) 

【中場休息】 

4.國小 B團體-兒童舞蹈(4隊) 

5.國小 B團體甲組-古典舞(6隊) 

6.國中 B團體甲組-古典舞(1隊) 

16:55比賽結束；17:10頒獎 

39 

3月 29日 

(星期五) 

10:30開始按比賽順序走位 

(每隊 6分鐘) 
 

1.高中職 B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2.國中 B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3.國小 B團體甲組—民俗舞(9隊) 

【第 5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4.國中 A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5.國小 A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16:05比賽結束；16:10頒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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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區暖身、走位、檢錄、比賽時間參考表-A、B 團體甲組 

113/03/28(星期四) 08:30起開放場館、休息區/ 09:50起報到與道具換證 

(道具 10:20前安置 17:30前搬離會場為宜)22 隊 

1.高中職組 A團體甲組-現代舞(1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右舞台 10:00 10:30 12:00 預備二 A 12:10 13:00 1 臺北市 華岡藝術學校 Dalubaling 

2.國中 B團體甲組-現代舞(3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左舞台 10:00 10:36 12:10 預備二 B 12:20 13:10 1 花蓮縣 國風國民中學 天天向上·國風 WAY UP 

預備二 A 10:00 10:42 12:50 暖身區一 12:00 13:20 2 新北市 頭前國民中學 三好-頭前遇見幸福 

預備二 B 10:00 10:48 13:00 暖身區二 12:00 13:30 3 新北市 中正國民中學 你說 手機有多美 

3.國小 B團體甲組-現代舞(7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暖身區一 10:00 10:54 13:10 暖身區一 12:20 13:40 1 臺中市 大明國民小學 大自然逐客令 

暖身區二 10:00 11:00 13:20 暖身區二 12:20 13:50 2 新竹縣 光明國民小學 五蟲奏 

預備二 A 10:20 11:06 13:30 暖身區一 12:40 14:00 3 新北市 思賢國民小學 海洋不思議 鯨奇悠賢游 

預備二 B 10:20 11:12 13:40 暖身區二 12:40 14:10 4 新北市 土城國民小學 我要海洋不要塑 

暖身區一 10:20 11:18 13:50 暖身區一 13:00 14:20 5 新北市 廣福國民小學 舞動希望-夾縫中的那一道光 

暖身區二 10:20 11:24 14:00 暖身區二 13:00 14:30 6 臺中市 上石國民小學 越冬．乘風行 

預備二 A 10:40 11:30 14:10 暖身區一 13:20 14:40 7 桃園市 山頂國民小學 尋飽趣 

中場休息 15分鐘 14:50〜15:05 

4.國小 B團體-兒童舞蹈(4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預備二 B 10:40 11:36 14:35 暖身區二 13:20 15:05 1 桃園市 桃園國民小學 我的夢想 

暖身區一 10:40 11:43 14:45 暖身區一 13:40 15:15 2 臺中市 樹義國民小學 守護海洋小尖兵愛護地球環保心 

暖身區二 10:40 11:50 14:55 暖身區二 13:40 15:25 3 臺中市 五福國民小學 牙齒保衛戰 

預備二 A 11:00 11:57 15:05 暖身區一 14:00 15:35 4 新北市 興化國民小學 海洋的眼淚 

5.國小 B團體甲組-古典舞(6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預備二 B 11:00 12:04 15:15 暖身區二 14:00 15:45 1 新竹市 舊社國民小學 武 - 槍 

暖身區一 11:00 12:10 15:25 暖身區一 14:20 15:55 2 新北市 興化國民小學 誰與爭鋒 

暖身區二 11:00 12:16 15:35 暖身區二 14:20 16:05 3 桃園市 富林國民小學 官渡戰 

預備二 A 11:20 12:22 15:45 暖身區一 14:40 16:15 4 新北市 忠義國民小學 十面埋伏-驕雄之戰 

預備二 B 11:20 12:28 15:55 暖身區二 14:40 16:25 5 臺中市 春安國民小學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暖身區一 11:20 12:34 16:05 暖身區一 15:00 16:35 6 臺中市 大勇國民小學 魚波綠映舞翩翩 

6.國中 B團體甲組-古典舞(1隊) 
暖身區二 11:20 12:40 16:15 暖身區二 15:00 16:45 1 新竹市 培英國民中學 遠古梵影 

16:55結束 17:10頒獎 

備註： 

*上午走位前暖身為 20分鐘，請各參賽團隊自行評估運用。 

*下午比賽前暖身為 20分鐘，因前 2組暖身場地為預備二 AB，故先檢錄再暖身；後續隊伍先暖身

再檢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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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3/29(星期五) 08:30起開放場館、休息區/ 09:50起報到與道具換證  

(道具 10:00前安置 16:30前搬離會場為宜) 17 隊 

1.高中職組 B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右舞台 10:00 10:30 12:00 預備二 A 12:10 13:00 1 新北市 莊敬高工 勇耀.源酒 

左舞台 10:00 10:36 12:10 預備二 B 12:20 13:10 2 花蓮縣 海星高級中學 山稜線上的祖居所 

2.國中 B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預備二 A 10:00 10:42 12:50 暖身區一 12:00 13:20 1 宜蘭縣 國華國民中學 迎娶 

預備二 B 10:00 10:48 13:00 暖身區二 12:00 13:30 2 花蓮縣 化仁國民中學 阿美族捕漁祭 

3.國小 B團體甲組—民俗舞(9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暖身區一 10:00 10:54 13:10 暖身區一 12:20 13:40 1 新北市 瑞平國民小學 鑼鼓金球雙報喜 

暖身區二 10:00 11:00 13:20 暖身區二 12:20 13:50 2 新竹市 西門國民小學 俠風棍影客棧行 

預備二 A 10:20 11:06 13:30 暖身區一 12:40 14:00 3 臺中市 國安國民小學 綠稻潺潺鷺鄉間 

預備二 B 10:20 11:12 13:40 暖身區二 12:40 14:10 4 臺中市 四德國民小學 鱗波魚戲舞漣漪 

暖身區一 10:20 11:18 13:50 暖身區一 13:00 14:20 5 花蓮縣 水源國民小學 Ptasan Dqras 

中場休息 15分鐘 (14:30-14:45) 
暖身區二 10:20 11:24 14:15 暖身區二 13:00 14:45 6 桃園市 大溪國民小學 逗陣鬥陣 

預備二 A 10:40 11:30 14:25 暖身區一 13:20 14:55 7 臺中市 三和國民小學 鬧元宵 

預備二 B 10:40 11:36 14:35 暖身區二 13:20 15:05 8 臺北市 富安國民小學 稻香慶豐收 

暖身區一 10:40 11:42 14:45 暖身區一 13:40 15:15 9 新北市 安和國民小學 穀香稻浪慶豐年 

4.國中 A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暖身區二 10:40 11:48 14:55 暖身區二 13:40 15:25 1 新竹市 育賢國民中學 夜襲·捍土·降左衽 

預備二 A 11:00 11:54 15:05 暖身區一 14:00 15:35 2 基隆市 建德國民中學 覓春蹤 

5.國小 A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暖身場地 走位 檢錄試音 暖身場地 比賽 序號 縣市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預備二 B 11:00 12:00 15:15 暖身區二 14:00 15:45 1 基隆市 仁愛國民小學 山與海的城市-囈語雞籠 

暖身區一 11:00 12:06 15:25 暖身區一 14:20 15:55 2 苗栗縣 僑善國民小學 俏蝶展翅飛 

16:05結束 16:10頒獎 

備註： 

*上午走位前暖身為 20分鐘，請各參賽團隊自行評估運用。 

*下午比賽前暖身為 20分鐘，因前 2組暖身場地為預備二 AB，故先檢錄再暖身；後續隊伍先暖身

再檢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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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伍道具車卸貨時間 參考表 

 
113/03/28(星期四) 

編號 縣市 學校名稱 道具車卸貨時間 道具車卸貨地點 

1 臺北市 華岡藝術學校 8:30-8:40 第一卸貨區 

2 花蓮縣 國風國民中學 8:30-8:40 第二卸貨區 

3 新北市 頭前國民中學 8:40-8:50 第一卸貨區 

4 新北市 中正國民中學 8:40-8:50 第二卸貨區 

5 臺中市 大明國民小學 8:50-9:00 第一卸貨區 

6 新竹縣 光明國民小學 8:50-9:00 第二卸貨區 

7 新北市 思賢國民小學 9:00-9:10 第一卸貨區 

8 新北市 土城國民小學 9:00-9:10 第二卸貨區 

9 新北市 廣福國民小學 9:10-9:20 第一卸貨區 

10 臺中市 上石國民小學 9:10-9:20 第二卸貨區 

11 桃園市 山頂國民小學 9:20-9:30 第一卸貨區 

12 桃園市 桃園國民小學 9:20-9:30 第二卸貨區 

13 臺中市 樹義國民小學 9:30-9:40 第一卸貨區 

14 臺中市 五福國民小學 9:30-9:40 第二卸貨區 

15 新北市 興化國民小學 9:40-9:50 第一卸貨區 

16 新竹市 舊社國民小學 9:40-9:50 第二卸貨區 

17 新北市 興化國民小學 9:50-10:00 第一卸貨區 

18 桃園市 富林國民小學 9:50-10:00 第二卸貨區 

19 新北市 忠義國民小學 10:00-10:10 第一卸貨區 

20 臺中市 春安國民小學 10:00-10:10 第二卸貨區 

21 臺中市 大勇國民小學 10:10-10:20 第一卸貨區 

22 新竹市 培英國民中學 10:10-10:20 第二卸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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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3/29(星期五) 

編號 縣市 學校名稱 道具車卸貨時間 道具車卸貨地點 

1 新北市 莊敬高工 8:30-8:40 第一卸貨區 

2 花蓮縣 海星高級中學 8:30-8:40 第二卸貨區 

3 宜蘭縣 國華國民中學 8:40-8:50 第一卸貨區 

4 花蓮縣 化仁國民中學 8:40-8:50 第二卸貨區 

5 新北市 瑞平國民小學 8:50-9:00 第一卸貨區 

6 新竹市 西門國民小學 8:50-9:00 第二卸貨區 

7 臺中市 國安國民小學 9:00-9:10 第一卸貨區 

8 臺中市 四德國民小學 9:00-9:10 第二卸貨區 

9 花蓮縣 水源國民小學 9:10-9:20 第一卸貨區 

10 桃園市 大溪國民小學 9:10-9:20 第二卸貨區 

11 臺中市 三和國民小學 9:20-9:30 第一卸貨區 

12 臺北市 富安國民小學 9:20-9:30 第二卸貨區 

13 新北市 安和國民小學 9:30-9:40 第一卸貨區 

14 新竹市 育賢國民中學 9:30-9:40 第二卸貨區 

15 基隆市 建德國民中學 9:40-9:50 第一卸貨區 

16 基隆市 仁愛國民小學 9:40-9:50 第二卸貨區 

17 苗栗縣 僑善國民小學 9:50-10:00 第一卸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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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區團體甲組比賽場地配置圖 

比賽地點：基隆市立體育館 

地址：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40-1 號 

 

  

 

動線說明： 

1. 道具車停靠於信二路上，將道具卸貨於場館前方空地，從 D樓梯上樓至二樓。 

2. 參賽人員遊覽車停靠於信二路上，走進場館從 A 樓梯上樓至二樓報到再至三樓休

息區。(一般觀眾請從 B樓梯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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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說明： 

1. 參賽人員(紅線)由二樓 A樓梯→南側報到處→至三樓休息。 

2. 參賽人員(紅線)由二樓檢錄處→預備二(A/B)區→預備一區進場→由北側(5 號門)

退場→B樓梯至三樓休息。 

3. 道具人員(藍線) 二樓進退場動線：由二樓 D樓梯→東側(3號門)進場→東側(4號

門)退場→C樓梯至一樓。 

4. 參賽團隊搬運道具時可以使用東側電梯(尺寸：高 2米 1、深 1米 2、寬 90公分) 



8 

四、北區團體甲組參賽團隊休息區配置圖

 
 

 

 

說明: 

1. 請參賽團體依照休息區場地的分配號碼及規劃區域休息，現場僅提供座椅(不

可移動)。 

2. 現場開放休息區洗手間供參賽人員、隨隊人員及觀眾使用。 

3. 三樓看台區東側比賽期間嚴禁人員走動，避免影響評審視野和其他隊伍的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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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校休息區分配圖 

 
113/3/28學校休息區編號 

 

113/3/29學校休息區編號 

編
號 

學校名稱 
編
號 

學校名稱 
編
號 

學校名稱 
編
號 

學校名稱 

1 
臺中市大明 
國民小學 

12 
臺中市上石 
國民小學 

1 
新北市瑞平 
國民小學 

12 
新竹市育賢 
國民中學 

2 
臺北市華岡 
藝術學校 

13 
臺中市樹義 
國民小學 

2 
新北市莊敬 

高工 
13 

臺中市三和 
國民小學 

3 
新竹縣光明 
國民小學 

14 
桃園市山頂 
國民小學 

3 
新竹市西門 
國民小學 

14 
基隆市建德 
國民中學 

4 
花蓮縣國風 
國民中學 

15 
臺中市五福 
國民小學 

4 
花蓮縣海星 
高級中學 

15 
臺北市富安 
國民小學 

5 
新北市思賢 
國民小學 

16 
新竹市舊社 
國民小學 

5 
臺中市國安 
國民小學 

16  

6 
新北市頭前 
國民中學 

17 
新北市興化 
國民小學 

6 
宜蘭縣國華 
國民中學 

17 
新北市安和 
國民小學 

7 
新北市土城 
國民小學 

18 7 
臺中市四德 
國民小學 

18  

8 
新北市中正 
國民中學 

19 
桃園市富林 
國民小學 

8 
花蓮縣化仁 
國民中學 

19 
基隆市仁愛 
國民小學 

9 
新北市廣福 
國民小學 

20 
新北市忠義 
國民小學 

9 
花蓮縣水源 
國民小學 

20  

10 
新竹市培英 
國民中學 

21 
臺中市春安 
國民小學 

10  21 
苗栗縣僑善 
國民小學 

11 
桃園市桃園 
國民小學 

22 
臺中市大勇 
國民小學 

11 
桃園市大溪 
國民小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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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區團體甲組比賽場地周邊交通示意圖 

(一)前往基隆市立體育館交通方式 

1. 【搭高鐵者】：高鐵南港站下車後，至台鐵南港站轉搭乘西部幹線北上至台鐵基

隆站，再步行或搭乘公車至會場。 

2. 【搭台鐵者】：台鐵基隆站下車，再步行或搭乘至會場。 

3. 【搭公車者】： 

⚫ 基隆火車站－788-往「黃金博物館」方向，於「基隆女中」下車再步行約 5 分

鐘。 

⚫ 基隆市公車總站－202、203、204－往「基隆市公車深美分站」方向，於「市

立體育館站」下車。 

4. 【自行開車者】： 

⚫ 從基隆交流道(請走東岸高架橋出口，並靠右邊車道)，右轉至仁一路直行，左

轉至義九路，右轉至信二路，即可於左手邊看到體育館(該路線較不容易塞車)。 

⚫ 從基隆交流道(請走東岸高架橋出口，並走中間車道)，走中正路(喜豬橋)右轉

至信二路直行，經過衛福部基隆醫院及信義市場後，即可於左手邊看到體育館

(該路線較容易塞車)。 

⚫ 交通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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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團體甲組比賽場地周邊動線圖 

體育館周邊總共有 2處停車場，如下： 
⚫ 中興國小地下停車場-僅能停小客車(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40 號)。 

⚫ 六和停車場-可停小客車及遊覽車(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 177 號旁)。 

 

動線說明： 

1. 道具車請遵照工作人員引導，道具車識別證請擺放於清楚位置，以供識別。 

2. 道具車於道具裝卸區卸下道具，透過 1樓的 D樓梯上到道具暫放區(僅限大

型道具)，完成後請迅速將車輛駛離，等候車輛請於信二路依序等候引導，

務必將車輛靠左邊停放，以免阻礙交通。 

3. 遊覽車請暫時停放於信二路路段人員上下車處，參賽人員下車後依工作人員

指引，由 1樓「泳池入口」進入體育館 A樓梯到 2樓報到處進行報到，再進

行休息與檢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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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到檢錄注意事項 

(一)報到： 

1. 報到時間：參賽單位應於大會安排走位道具報到時間前 10 分鐘抵達會場，並

派代表至報到處報到。報到處位於基隆市立體育館 A樓梯處 2樓入口。 

2. 繳交全隊參賽者名冊：包含「112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參賽名冊」，請至

報到處完成報到程序。 

3. 出示報名表（含參賽者名冊）：以初賽報名時之報名表（含參賽者名冊），並

加蓋學校印信，於比賽當日報到時出示；如現場無法出示者，請於當場次比

賽結束前將完整報名表 E-mail(至 dance97108@gmail.com信箱)至大會現場，

正本後補。 

4. 報到時請簽名(請自備筆)，註明報到時間，並留下連絡電話(手機)及確認填

寫【雲端影片確認簽收冊：確認參賽單位承辦人的 mail，以利雲端存取比賽

影片】後領取資料袋，內含秩序冊 2 本、檢錄證 2 張、播音證 1 張(貼紙)、

攝影證 2張(貼紙)、道具證 10張(貼紙，兒童舞蹈 12張)。 

5. 若有「節目說明單」7 份(請勿列出過往的成績表現和編舞者、指導者姓名)，

請交給報到處，將由工作人員轉交競賽組轉送評審席。 

6. 若有現場演唱或演奏者，請填寫「麥克風需求表」，由報到處工作人員轉交舞

監與音控。 

7. 若有特殊道具，請填寫「特殊道具需求表」，由報到處工作人員轉交師大工作

人員。 

8. 道具進場：道具請從 D 樓梯進入，第一日 3/28(四)上午大型道具進場時間為

08:30 開始，第二日 3/29(五)上午大型道具進場時間為 08:30 開始。大型道

具請依工作人員指示放置於舞台背板後的大型道具放置區(僅限大型道具，手

持道具請勿放置)，比賽後請依現場工作人員引導將道具搬離現場。 

9. 道具人員請先將報到處領取之道具證貼紙貼至身上，並至道具入口處出示方

得進入道具放置區。 

10. 大會安排各團隊賽前暖身區，請按規劃位置、時間聽從工作人員指示練習。 

(二)檢錄及驗證： 

1. 參賽團隊於大會安排之時間至檢錄處進行檢錄。經檢錄處清查人數後至預備

區準備比賽。 

2. 參賽單位務必於決賽當日攜帶並繳交報名表（含參賽者名冊）至檢錄處辦理

驗證手續。 

3. 比賽當日檢錄時應提交「參賽者名冊」一份，如因故要減少參賽人數，需帶

隊老師於名冊人員照片上註明並簽名或蓋章；若遇「參賽者名冊」照片不清

晰、脫落或無法辨識等情況，主辦單位有權請參賽者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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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因參賽者轉學或受傷而更換名單，最遲需在 2 週前發函至縣市政府再函轉

大會核備。 

5. 參賽檢錄之隨行人員需配戴檢錄證。 

 

(三)持道具證準備入場： 

1. 道具證(貼紙)在報到處發放，每隊最多 10 張(兒童舞蹈 12 張)，演出人員不

計算在內。(*伴奏人員視同道具人員，憑道具證由道具入口進入)。 

2. 道具證僅提供道具搬運用(用於道具區出入口及後台)，不作為檢錄用。 

3. 參賽隊伍若沒道具者，大會將不核發道具證進入後台，敬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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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走位注意事項 

(一)因應大會規定，上午先全部走位完，下午才進行正式比賽，請於大會公告之

時間報到就位，完成走位報到之參賽單位，視同完成比賽前報到。未在規定

時段內走位者，視同放棄走位的權利；現場走位唱名 3 次未到，隨即取消走

位資格。若因故無法準時出席走位的團隊，請事前提早告知主辦單位。 

(二)各走位團隊(含道具佈置人員)進入場內(包含後臺區域)，除表演者穿著的舞鞋

外，均均須脫鞋或穿著乾淨室內鞋，以維護表演區域的清潔與安全。 

(三)人員進入時間：播音人員，請於報到後先行進入 2 樓音控區開始試音；參賽

人員，於預備區等待，到走位時間始可進入舞台。 

(四)每校賽前走位時大會將提供麥克風，不播放配樂全面禁止拍照及錄影。 

(五)走位與比賽期間僅有道具證人員可從舞台後方入場，不允許非該團隊人員進

入場內，亦不得有國小 2 年級以下之孩童隨行入場。 

(六)走位進退場：隊伍於南側進入場地預備；人員由短邊進出地墊，短邊延長線

為計時依據，甲組走位計時為 6分鐘(兒童舞蹈 7分鐘)，走位時間結束時由司

儀宣告請隊伍退場，隊伍請依大會工作人員指示退至北側的人員出口處離開

場地，再回到 3 樓休息區。 

(七)為維護黑膠地墊之清潔及避免場地刮傷，請事前檢查道具輪子能否正常運作，

並清除輪子上的污穢，例如：泥沙、殘存的柏油、油漆等物。沒有輪子的道

具則抬高搬運，避免在地墊上推動，留下刮痕。如遇雨天，大型道具若被淋

濕，則請先行擦乾水份。若有細小物品例如：亮片、水鑽、金粉脫落於舞台

上，則請參賽團隊自行負責舞台區清潔。 

(八)走位與比賽的「參考時間」公告於「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資訊網」，請自行上

網查詢，以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資訊網公告為主。 

(九)上述未盡事宜均依現場工作人員實際執行為準，若有相關問題請與承辦單位

聯繫，大會專線電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秀文老師 0988-345666、基隆市

政府教育處-徐健貞商借教師 02-24301505#307、0958-30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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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賽事期間注意事項 

(一) 計時 

1. 司儀播報「請出場」後，參賽團隊才可進場，若經唱名 3 次未出場比賽者，

以棄權論。 

2. 參賽人員請從舞台短邊進退場，其短邊延長線均視為比賽計時開始/結束之依

據(包含道具裝置、音樂播放)；表演進行中可以越線，但不得從表演場地正

前方進退場。 

3. 計時結束之標準：為比賽完畢且場地回復原狀後。 

4. 計時開始與結束之認定遵從舞監(舞台舉旗人員)指示。 

(二) 播音 

1. 參賽單位自備 USB隨身碟(格式須為 MP3檔案類型)，USB隨身碟僅複製或儲

存一首曲目即可。 

2. 持播音證人員於團隊報到後，持 USB 隨身碟進入會場，依序交付音控區親自

測試 (請完整聽完) 。 

3. 由持播音證人員告知音控人員播放配樂的正確時機，若未派員，悉由主辦單

位全權處理，不得異議。 

4. 現場演唱或伴奏所需的麥克風與腳架，請於「麥克風需求表」上告知數量，

大會僅提供手握式麥克風，不提供耳掛式麥克風。 

(三) 攝影 

1. 持攝影證人員請於團隊檢錄完後至指定攝影區架設器材，聽候工作人員指示，

於該隊表演時間內進行拍照或錄影並禁用閃光燈，表演結束則隨即離場。 

2. 其他人員均禁止於比賽期間拍照、錄影或錄音。 

九、比賽後注意事項 

(一) 確認比賽實況影片電子檔寄送：此次比賽不發放節目光碟，改由參賽單位憑檢錄

證至報到處填寫電子檔影片寄送 E-mail 確認簽收冊(當日下午賽程結束後 30 分鐘

內寄送)。 

(二) 本次賽事，有開放各縣市團隊及觀眾留下來觀摩欣賞，並且賽程完畢後皆有辦理

頒獎典禮，將於現場頒發成績證明(可於競賽官網自行查閱，網址：https:// 

studentdance. perdc.ntnu.edu.tw/)。另外獎狀將於賽後寄送各縣市教育局處，

請各縣市教育局處轉發參賽單位。若有未參加頒獎典禮之縣市團隊，將由大會一

併將成績證明與獎狀寄送各縣市教育局處，請各縣市教育局處轉發參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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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場地使用注意事項： 

(一) 比賽場地全面禁菸與禁止飲食，3 樓休息區則開放飲食。 

(二) 比賽場地嚴禁私自拍照、攝影及錄音；參賽單位之指導老師與工作人員於比賽

現場及後台亦請遵守大會之規定，不得拍照或錄影。 

(三) 參賽人員、指導教師、道具及布景搬運人員在舞台區及道具暫放區禁止使用任

何通訊器材，並請依現場工作人員指示進出；除參賽人員外，其餘人員均需配

戴大會核發之識別證，未配戴者一律不得進入舞台區。 

(四) 配帶大會核發之攝影證的攝影人員（含大會攝影專業人員及參賽單位人員），請

依大會規定於指定的攝影區域內拍攝。 

(五) 舞臺嚴禁使用或裝置危險物品，若使用乾冰、泡泡機或煙霧機等其他類特殊效

果，請自行準備乾式清潔用具進行清潔，又若道具上的油漆、亮片、金粉脫落，

或大型道具的輪子未經擦拭，殘留輪印於舞台上，均請自行進行清潔，且清潔

時間仍計算於比賽時間內（含舞臺區域之煙霧，未散去前仍計算於比賽時間內）。 

(六) 舞臺前後均定期清潔並於兩側設置濕布供參賽者踩踏，用以止滑，若仍需使用

松香等止滑物品，請自行準備乾式清潔用具進行清潔，且清潔時間仍計算於比

賽時間內。參賽單位應自行清掃比賽場地，使其回復原貌，以利下一隊伍進行

比賽；場地之恢復標準以大會之認定為主 

(七) 若因道具搬運不當而將舞台地墊刮傷，則每條留有刮痕的黑膠地墊，均將依原

地墊的品質與規格購買賠償。 

(八) 各參賽隊伍進入場內，除表演者穿著的舞鞋外，均須脫鞋或穿著乾淨室內鞋，

以維護表演區域的清潔與安全。 

(九) 表演者應避免將使用的雷射光或其他強烈的光束直接由舞台區射向評審席和觀

眾席，造成眼睛視覺的不適或傷害。 

(十) 若需使用特殊道具、布景抑或外接電源，請於報名時填寫特殊道具申請表， 最

遲需於報到時填表，並請自備符合標準之延長線（比賽場地所提供之電源容量

將另行公告）。 

(十一)  舞台僅提供黑膠地墊（已標註中心位置及 1/4位置）及白熾燈光，禁止擅自黏貼

其他物品抑或調整燈光。 

(十二) 為維護參賽人員與舞臺之安全，112 學年度各參賽團隊搬運道具及布景人員以 10

人為上限；惟兒童舞蹈團體甲組以 12 人為上限（演出人員不列入計算）；國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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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以下非舞者禁止隨行入場。 

(十三) 為維護參賽人員之安全，各參賽團隊經檢錄後不得於等候區或舞臺旁進行動作

排練。 

(十四) 公告報到賽前走位與比賽時間表僅供參考，若有時間提前或隊伍棄賽，按往例

繼續唱名比賽，請參賽者隨時要關注［即時賽事］。 

(十五) 比賽期間，會場內一律禁止使用手機(包含工作人員、舞台區的指導老師和協助

道具人員也應遵守之) 

(十六) 團體甲組比賽之參賽人員請從舞臺短邊進出場，其短邊延長線均視為比賽計時

開始/結束之依據；表演進行中可以越線，但不得從表演場地正前方進退場。 

(十七) 上述未盡事宜均依現場工作人員實際執行為準，若有相關問題請與承辦單位聯

繫。 




